
 

 勞動部新聞稿 
 

日期︰115年 7月 2日 

    

 

 

 

 

 

勞動部於今（2）日向行政院報告《勞退純舊制勞工自願提繳

及提前結存退休金》方案。勞動部長洪申翰表示，該方案將可以

幫助勞退純舊制勞工進一步累積退休金，將盡快完成法制作業，

讓勞工的退休生活更有保障。 

勞動部指出，勞退新制基金自 94 年 7月成立至 114 年底，年

化報酬率為 7.64%，前 2年的年化收益率也都超過 15%，勞工朋友

對於政府投資運用勞退新制基金越來越有信心，有許多勞工朋友、

工會團體屢向勞動部反映，希望可以讓「純舊制」的勞工也有機

會可以加入勞退新制「自願提繳」，並且有機會比照「舊轉新」勞

工，與雇主協商提前結存舊制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參加投資運

用，進一步保障勞工老年經濟生活，為這些在同一事業單位奉獻

二、三十年的「純舊制」勞工，特別規劃以下的方案： 

 

 

承辦單位：勞動福祉退休司 勞動部網址：www.mo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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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主（標）題：勞動部預告草案：純舊制勞工可自願提繳退休金，符

合退休要件者得經勞雇雙方合意提前結存舊制退休金移入勞退新制專

戶，退休生活更有保障。 



一、 純舊制勞工可以自願提繳退休金： 

當年沒有改選勞退新制，依法選擇繼續適用勞退舊制迄今的純

舊制勞工，在新方案上路後，即向雇主表明自願提繳退休金，

並由雇主向勞保局為純舊制勞工申報自願提繳退休金以開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當勞保局開單後，再由雇主從純舊制勞

工薪資中代為扣收自提金額，繳納至勞保局個人專戶。 

二、 符合退休要件的純舊制勞工自願提繳退休金後，在契約存續期

間，得經勞雇雙方合意提前結存舊制退休金： 

前開適用對象當中，已自願提繳且「符合退休要件」的純舊制

勞工如自願提繳退休金並透過雇主收取完成繳款，在契約存續

期間，比照保留舊制選擇適用新制之勞工結清的制度，得透過

勞雇雙方合意的方式，提前結存純舊制年資的退休金，但為保

障退休生活所需，結存的退休金須直接移入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個人退休金專戶。 

 

勞動部補充說明，勞退新制的最大優點，就是「保本、保息、

保證有」，這個方案讓更多的勞工得以共享勞退新制基金穩健投資

之收益分配，且至少有「二年定期存款利率」的最低保證收益，

符合政府一貫以來照顧勞工的政策；另一方面顧及事業單位的執

行彈性，透過勞雇雙方「合意」方式，並未額外增加雇主負擔，

對促進勞資和諧具有正面效益。 

 

勞動部指出，為了讓此方案盡快上路，將涉及到修正「勞工

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草案將於「公共

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講」及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公

開預告 7 日，進行相關法制作業，且本部勞工保險局及臺灣銀行

信託部相關申請書表、作業規定及資訊系統，亦須相應調整，刻

正全面積極辦理中，本部將於法制作業後盡快公告實施。未來相

關子法規或申請書表完成後，也將陸續置放於專區，如有相關疑

問，可撥打勞動部免付費諮詢專線 1955洽詢。 


